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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0-026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请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为本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成立

于 1985 年，2012年 3 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为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 室。大信在中国大陆设

有 31 家分支机构，并在香港设立了香港大信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

能同时按统一标准开展业务。大信拥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以及首批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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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H 股企业审计资格的事务所，具有近 30年的证券业务从业经验。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为胡咏华先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大信拥有

员工 4134 名，其中注册会计师 1178 人，博士、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400 余人。现已形成一支以“三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

册造价师）为核心的专业团队。 

3、业务规模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资本 4440 万元，2019

年实现审计业务收入超过 14 亿元。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大信已经发

展为立足北京、分所遍布全国，常年为 3000 余家客户（包括中央企

业，省属大型企业，A 股、B 股、H 股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税务、咨询、造价等专业服务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其中包括

A 股、B 股、H 股 160 多家上市公司。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为 2亿元，能

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信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

的情形。2016-2019年度，受到行政处罚 1 次，行政监管措施 12 次，

未受到过刑事处罚和行业自律处分。 

序

号 

处理

类型 
决定文号 

处理决定

名称 
处理机关 处理日期 所涉项目 

是否影

响目前

执业 

1 
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

（〔2019〕6 号） 

行政处罚

决定书 
证监会 

2019 年 1

月 22 日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否 

2 
行政

监管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18〕35 号 

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

书 

 
2017 年

7-10 月 

个别内部管理和质量

控 制方面事项的不

足，以及个别审计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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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项目程序不到位 

3 
行政

监管 

山东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18〕26 号 

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

书 

山东证监

局 

2018 年 5

月 

山东云媒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否 

4 
行政

监管 

广东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18〕44 号 

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

书 

广东证 

监局 

2018 年 7

月 

温迪数字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 
否 

5 
行政

监管 

江苏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18〕44 号 

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

书 

江苏证监

局 

2018 年 8

月 

苏州市沧浪区昌信农

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否 

6 
行政

监管 

重庆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18〕19 号 

行政监 管

措施 决定

书 

重庆证监

局 

2018 年 8

月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否 

7 
行政

监管 

黑龙江证监局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19 号、

〔2019〕033 号 

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

书 

黑龙江证

监局 

2018 年 9

月、2019

年 11 月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否 

8 
行政

监管 

辽宁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18〕11 号 

行政监 管

措施 决定

书 

辽宁证 

监局 

2018 年

12 月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

司 
否 

9 
行政

监管 

陕西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18〕40 号 

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

书 

陕西证监

局 

2018 年

12 月 

西安华新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否 

10 
行政

监管 

上海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19〕1 号 

行政监 管

措施 决定

书 

上海证监

局 

2019 年 4

月 

中主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否 

11 
行政

监管 

河北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19〕12 号 

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

书 

河北证监

局 

2019 年

10 月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

司 
否 

12 
行政

监管 

安徽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19〕25 号 

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

书 

安徽证监

局 

2019 年

11 月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否 

13 
行政

监管 

山西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

〔2020〕1 号 

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

书 

山西证 

监局 

2020 年 1 

月 

当代东方股份有限公

司 
否 

（二）项目成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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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舒铭 

舒铭，本科学历，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资深会员。具有 20 多年证券业务服务经验，8 年项目合伙人经历，

承办过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科隆

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上市公司 IPO 及年报审计工作。未

在其他单位兼职。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陈晓丽 

陈晓丽，硕士研究生学历，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具有证券

业务服务经验，从事过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建工股

份有限公司、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年报审

计工作。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李海臣 

李海臣，担任项目质量复核人员，拥有注册会计师资质，具有多

年证券业务服务经验以及证券业务质量复核经验。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未持有

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定期轮换符

合规定。最近三年，上述人员诚信记录如下：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刑事处罚 0 0 0 

行政处罚 0 0 0 

行政监管措施 0 0 1 

自律监管措施 0 0 0 

（三）审计收费 

为本公司提供的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服务报酬为人民币 1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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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报酬为人民币 50 万元，合计人民币 180

万元，与上一期（2019 年度）提供的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报酬相同。审计收费的定价原则主要按照审计工作量确定。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大信进行了审查，认为大信参与年审

的人员均具备实施审计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执业证书，具有

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在执业过程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

的职业准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

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派驻

的审计团队在公司年度财务审计过程中提供了较好的审计服务，具备

有较高的财务审计能力及内部控制审计水平，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任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派驻的审计团队在公司年度财务审计过程中提供了较好

的审计服务，具备有较高的财务审计能力及内部控制审计水平，我们

同意公司继续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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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 月 28日 

 


